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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技能培训补贴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法定劳动年龄内处于未就业或灵活就业状态的城镇登记失

业人员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（包括失地农民）、城乡未继续

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、贫困家庭（包括低保家庭）子女、

脱贫劳动力、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（毕业当年的 1月 1日至 12

月 31日，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

业教育类毕业生）、余刑两年内的服刑人员、戒毒康复人员、

省委、省政府批准的其他人员在我市技能培训定点机构参加就

业技能培训合格的，根据培训的专业、培训时间及取得的相关

证书情况，可按规定享受技能培训补贴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及条件

法定劳动年龄内处于未就业或灵活就业状态的城镇登记失

业人员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（包括失地农民）、城乡未继续

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、贫困家庭（包括低保家庭）子女、

脱贫劳动力、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（毕业当年的 1月 1日至 12

月 31日，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

业教育类毕业生）、余刑两年内的服刑人员、戒毒康复人员、

省委、省政府批准的其他人员在我市技能培训定点机构参加就

业技能培训合格的。

（三）补贴标准

根据培训的专业、培训时间及取得的相关证书（取得技能

等级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的，按补贴标准的 100%给予补贴；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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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培训合格证书的，按补贴标准的 80%给予补贴），可享受

400元-4000元/人的技能培训补贴。

（四）文件依据

1、省人社厅《关于印发<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鄂人社发〔2018〕64号）

2、市人社局《关于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事项经办流程的通知》

（武人社发〔2017〕49号）

3、市人社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培训工作的通知》

（2021年 10月 25日印发）

（五）申请材料

（一）个人申请技能培训补贴的需填写《武汉市就业创业

培训补贴申报审批表》（A4规格，可在武汉市人社局门户网站

下载，下同），并提供：

1、《武汉市就业创业培训学员登记卡》；

2、个人银行卡复印件 1份，拟留件；

3、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复印件

1份，拟留件。

（二）培训定点机构申请技能培训补贴的需填写《武汉市

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申报审批表》，并提供：

1、《武汉市就业创业培训学员登记卡》；

2、《培训补贴代为申请协议书》；

3、授课视频资料；

4、实行个人信用账户管理的，还需提供《就业创业培训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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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信用账户申请表》《就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申请汇总表》。

（六）业务流程

培训结束后，采取个人缴费方式参训的，由本人向选择的

培训定点机构所在区人力资源（社会保障）部门提出培训补贴

申请；培训定点机构垫付培训费的，由培训定点机构向所在区

人力资源（社会保障）部门提出培训补贴申请。区人力资源

（社会保障）部门按规定在 10个工作日内审核，公示 7天无异

议后，出具审核意见，送区财政部门按规定拨付资金。（采取

个人缴费方式参训的，培训补贴拨付至个人银行账户；培训定

点机构垫付培训费的，培训补贴拨付至培训机构银行基本账

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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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受理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

江岸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

务中心
江岸区麟趾路 50号 027-82710330

江汉区人才与公共就业服

务中心
江汉区天门墩路 7号 027-85709029

硚口区劳动就业指导中心 硚口区建设大道 142号 027-83631980

汉阳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汉阳区墨水湖北路 105号 027-84886829

武昌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武昌区解放路 530号 027-88936727

青山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青山区新沟桥街道市政侧路青

山区人力资源市场 2楼
027-86419730

洪山区人才交流中心 洪山区珞狮路 198号 027-87292935

东西湖区就业促进中心
东西湖区吴家山吴中街与金山

大道交叉口（两馆一中心）
027-83891432

蔡甸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蔡甸区树藩大街 445号 027-84949305

江夏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
江夏区纸坊街道兴新街 124号

10楼
027-87010061

黄陂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黄陂区前川街钓台道 19号劳动

保障楼
027-85901880

新洲区就业训练中心 新洲区邾城街章林路 81号 027-89354285

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

资源局

芙蓉路华中智谷二期 A1栋四

楼 11号窗口
027-84735725

武汉市人社局东湖新技术

开发区分局

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777号光

谷公共服务中心
027-63493049

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政务

中心医社保就业一事联办

综合窗口

东湖风景区欢乐大道 301号 027-86779323

武汉长江新区社会事业局
湖北省武汉市长江新区汉口北

大道 208号
027-85998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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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脱贫劳动力一次性转移就业交通补助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我市户籍脱贫劳动力，上一年度通过各级政府部门、社区

（村）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劳务经纪人等有组织外出务工 3个月

以上的，可申请一次性转移就业交通补助。此项补助过渡期内只能

享受一次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及条件

我市户籍脱贫劳动力，上一年度通过各级政府部门、社区

（村）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劳务经纪人等有组织外出务工 3个月

以上。

（三）补贴标准

跨省务工 500元/人，省内区外务工 300元/人。

（四）文件依据

1.《省人社厅 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乡村振

兴局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

兴的通知》（鄂人社发〔2021〕25号）

2.《省人社厅 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乡村振

兴局关于做好 2022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鄂人社

发〔2022〕25号）

3.《市人社局关于印发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2022年 4月 8日）

（五）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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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武汉市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承诺书》或劳动合同。

（六）业务流程

1.申请受理。当年12月31日前，由社区（村）组织本地外

出务工脱贫劳动力申报上一年度一次性转移就业交通补助，并

完成初审工作，汇总填报《武汉市脱贫劳动力一次性转移就业

交通补助汇总表》，并在本社区（村）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7天。

公示无异议的，将《武汉市脱贫劳动力一次性转移就业交通补

助汇总表》报街道（乡镇）政务服务中心。

2.复核。街道（乡镇）政务服务中心在3个工作日内，对申

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进行复核，对符合条件的，签署意见

并加盖公章，报送区人社部门。

3.审核。区人社部门会同区乡村振兴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完

成对申请材料的审核工作。

4.资金拨付。区人社部门出具资金拨付意见，并协调区财

政部门按规定将补助资金拨付到脱贫劳动力个人银行账户。

（七）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
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

蔡甸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蔡甸区树藩大街 445号 027-84948107

江夏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江夏区纸坊街道兴新街 124号 10楼 027-87952850

黄陂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黄陂区钓台道 19号人社服务大厅 027-61005737

新洲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新洲区邾城街章林路 81号 3楼 027-89359466

武汉长江新区社会事业局 武汉市长江新区汉口北大道 208号 027-859981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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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（灵活就业）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。就业困难人员

社会保险补贴期限，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年的可延长至

法定退休年龄外，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 3年（以初次核定其享

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）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及条件

具有我市户籍，法定劳动年龄内，开办个体工商户或在用

人单位（含个体工商户）从事非全日制、临时性、季节性工作

以及其他灵活就业，进行了失业登记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和灵

活就业登记，办理了《就业创业证》（含电子证），并按时足

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就业困难人员。

（三）补贴标准

两项险种现行补贴标准合计为 673.19元/月/人。月实际缴

费低于以上标准的，按实际缴费补贴。

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不享受

养老保险补贴）、基本医疗保险（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不

享受医疗保险补贴）只参加了一项的只补贴一项。

（四）文件依据

1.《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〈湖北省

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鄂财社发〔2017〕102

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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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就业失业政策落实服务

落地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（一）》（鄂人社函〔2019〕279号）

3.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武汉市相关社会保险补

贴信息化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武人社办〔2015〕21号）；

4.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《关于武汉市社会保险补贴相关问

题的处理意见》（武人社函〔2016〕28号）

（五）申请材料

初次申请时，个人填写《武汉市灵活就业人员初次申报社

会保险补贴申请表》（A4规格，1式 1份，初次申请时提供，

可在武汉市人社局门户网站下载）。每月或每季度提供《武汉

市灵活就业人员个人承诺书》，拟留件（A4规格，1式 1份，

可在市人社局门户网站下载）。

在异地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需提供当地社保经办部门出具的

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凭证 1 份（在系统中可以查询到的无需提

供），每季度提供，拟留件。

（六）业务流程

申请人可于每月或每季度通过线上（湖北政务服务网等）

线下渠道，向户籍所在地社区（街道）申请，社区（街道）、

区人社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初审复核并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

送区财政部门拨付补贴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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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
受理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

江岸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

务中心
江岸区麟趾路 50号 027-82716792

江汉区人才与公共就业服

务中心
江汉区天门墩路 7号 027-85709023

硚口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硚口区建设大道 142号 027-83631915

汉阳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汉阳区墨水湖北路 105号 027-84883456

武昌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武昌区解放路 530号 027-88936727

青山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青山区新沟桥街道市政侧路青

山区人力资源市场 2楼 027-68865269

洪山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洪山区珞狮路 198号 027-87399767

东西湖区就业促进中心
东西湖区五环时尚广场 5栋

（武汉临空港人力资源市场）
027-83091090

蔡甸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蔡甸区树藩大街 445号 027-84948107

江夏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
江夏区市民之家三楼 A13-16号

窗口
027-87952017

黄陂区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黄陂区百秀街 249号 027-61108300

新洲区社区办 新洲区邾城街章林路 81号 027-89354873

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

资源局

1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

大道 88号政务服务中心 C065
窗口；2、汉南区兴业大道汉南

政务服务中心四楼 11号窗口

027-84892274
027-84752227

武汉市人社局东湖新技术

开发区分局

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777号光

谷公共服务中心
027-63493049

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政务

中心医社保就业一事联办

综合窗口

东湖风景区欢乐大道 301号 027-86779323
027-88230215

武汉长江新区社会事业局 长江新区汉口北大道 208号 027-85998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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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就业困难人员一次性创业补贴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，在我市登记注册并领取

《营业执照》、创办小型微型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、正常经营

6个月及以上且申请时处于正常营业状态的，可按规定在《营

业执照》登记注册一年内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及条件

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，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在我市登记注册并领取《营业执照》、创办小型微型企

业或从事个体经营；

2.正常经营 6个月及以上且申请时处于正常营业状态；

3.在《营业执照》登记注册一年内提出申请。

（三）补贴标准

5000元/人

（四）文件依据

1.《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

量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武政规〔2023〕5号）

2.《市人社局关于做好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

（2020年 5月）

3.《关于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》（武

人社函〔2020〕149号）

（五）申请材料

《武汉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》（A4规格，1式 2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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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在武汉市人社局门户网站下载）。

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法通过系统查验的，申请人还需提

供《营业执照》。

（六）业务流程

1.申请人向《营业执照》登记注册地所在区人力资源（社

会保障）部门申报；

2.区人力资源（社会保障）部门 5个工作日完成审核后公

示 7天，公示无异议的送区财政部门拨付补贴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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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
受理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

江岸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

务中心
江岸区麟趾路 50号 027-82716792

江汉区人才与公共就业服

务中心
江汉区天门墩路 7号 027-65607178

硚口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硚口区建设大道 142号 027-83631915

汉阳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汉阳区墨水湖北路 105号 027-84870307

武昌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武昌区解放路 530号 027-88936773

青山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青山区新沟桥街道市政侧路青山

区人力资源市场 2楼 027-68865269

洪山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洪山区珞狮路 198号 027-87386891

东西湖区就业促进中心
东西湖区五环时尚广场 5栋（武

汉临空港人力资源市场）
027-83091090

蔡甸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蔡甸区树藩大街 445号 027-84948137

江夏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
江夏区市民之家三楼 A13-16号窗

口
027-87015583

黄陂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黄陂区前川街钓台道 19号劳动保

障楼
027-61005737

新洲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新洲区邾城街龙腾大道 797号 027-89350120

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

资源局

1、芙蓉路华中智谷二期 A1栋四

楼 12号窗口

2、兴业大道汉南政务中心四楼

11号窗口

027-84735725
027-84752227

武汉市人社局东湖新技术

开发区分局

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777号光谷

公共服务中心
027-67880232

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政务

中心医社保就业一事联办

综合窗口

东湖风景区欢乐大道 301号 027-86779323
027-88230215

武汉长江新区社会事业局
武汉市长江新区汉口北大道 208

号
027-85998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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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返乡创业人员一次性创业补贴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返乡创业人员在我市首次领取《营业执照》或《民办非企

业单位登记证书》，正常经营 6 个月及以上，带动就业 3 人

（含返乡创业者本人）及以上且申请时处于正常营业状态的，

可按规定在《营业执照》登记注册 5年内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及条件

返乡创业人员，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在我市首次领取《营业执照》或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

证书》；

2.正常经营 6个月及以上，带动就业 3 人（含返乡创业者

本人）及以上且申请时处于正常营业状态；

3.在《营业执照》登记注册 5年内提出申请；

4.返乡创业人员须取得武汉市任一区户籍后外出就业、创

业、就学、服兵役等达 6个月及以上，返回原武汉户籍所在区

创业（原属武汉市中心城区及东湖新技术开发区、武汉经济技

术开发区<汉南区>）、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户籍的人员，返回

上述任一区创业的，视同返乡创业）；

5.返乡创业人员本人须为企业（单位）法定代表人或个体

工商户负责人（经营者），并与带动就业人员签订《劳动合

同》。

（三）补贴标准

5000元/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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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文件依据

1.《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

量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武政规〔2023〕5号）

2.《关于做好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2020年

5月）

3.《关于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》（武

人社函〔2020〕149号）

4.《市人社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返乡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武

人社函〔2022〕67号）

（五）申请材料

1.《武汉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》（A4规格，1式 2份，

可在武汉市人社局门户网站下载）；

2.外出就业、创业、就学、服兵役等相关材料复印件 1份，

拟留件；

3.与带动就业人员签订《劳动合同》复印件 1份。

如户籍信息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法通过系统查验的，还

需提供返乡创业人员的《居民户口簿》或创办实体的《营业执

照》（或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）复印件 1 份（拟留

件）。

（六）业务流程

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持完整的申报材料，向工商注册地所在

区人力资源（社会保障）部门提出申请。

区人力资源（社会保障）部门在 5个工作日完成审核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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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 7天，对公示无异议的，将资金拨付资料送区财政部门拨

付补贴资金。

（七）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
受理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

江岸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

务中心
江岸区麟趾路 50号 027-82716792

江汉区人才与公共就业服

务中心
江汉区天门墩路 7号 027-65607178

硚口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硚口区建设大道 142号 027-83631915

汉阳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汉阳区墨水湖北路 105号 027-84870307

武昌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武昌区解放路 530号 027-88936773

青山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青山区新沟桥街道市政侧路青山区

人力资源市场 2楼 027-68865269

洪山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洪山区珞狮路 198号 027-87386891

东西湖区就业促进中心
东西湖区五环时尚广场 5栋（武汉

临空港人力资源市场）
027-83091090

蔡甸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蔡甸区树藩大街 445号 027-84948137

江夏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
江夏区市民之家三楼 A13-16号窗

口
027-87015583

黄陂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黄陂区前川街钓台道 19号劳动保

障楼
027-61005737

新洲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新洲区邾城街龙腾大道 797号 027-89350120

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汉

南区）人力资源局

1、芙蓉路华中智谷二期 A1栋四楼

12号窗口；

2、汉南政务中心四楼 11号窗口

027-84735725
027-84752227

武汉市人社局东湖新技术

开发区分局

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777号光谷公

共服务中心
027-67880232

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政务

中心医社保就业一事联办

综合窗口

东湖风景区欢乐大道 301号 027-86779323
027-88230215

武汉长江新区社会事业局 武汉市长江新区汉口北大道 208号 027-85998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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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农民工入乡一次性创业补贴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2020年 1月 1日起，农民工在我市登记注册并领取《营业

执照》，创办小型微型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，正常经营 6个月

及以上，经营地址在乡或村且申请补贴时处于正常营业状态的，

可按规定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及条件

入乡创业农民工，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在我市登记注册并领取《营业执照》（2020年 1月 1日

起），创办小型微型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；

2.正常经营 6个月及以上；

3.经营地址在乡或村且申请补贴时处于正常营业状态。

（三）补贴标准

5000元/人

（四）文件依据

1.《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》（人社部

发〔2020〕61 号）

2.《市人社局关于做好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

（2020年 5月）

3.《关于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》（武

人社函〔2020〕149号）

（五）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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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武汉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》（A4规格，1式 2份，

可在武汉市人社局门户网站下载）；

2.提供申请人的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法通过系统查验的，申请人还需提

供《营业执照》。

（六）业务流程

1.申请人向《营业执照》登记注册地所在区人力资源（社会保

障）部门申报；

2.区人力资源（社会保障）部门 5个工作日完成审核后公示 7

天，公示无异议的送区财政部门拨付补贴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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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
受理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

江岸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

中心
江岸区麟趾路 50号 027-82716792

江汉区人才与公共就业服务

中心
江汉区天门墩路 7号 027-65607178

硚口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硚口区建设大道 142号 027-83631915

汉阳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汉阳区墨水湖北路 105号 027-84870307

武昌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武昌区解放路 530号 027-88936773

青山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青山区新沟桥街道市政侧路青山

区人力资源市场 2楼 027-68865269

东西湖区就业促进中心
东西湖区五环时尚广场 5栋（武

汉临空港人力资源市场）
027-83091090

蔡甸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蔡甸区树藩大街 445号 027-84948137

江夏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
江夏区市民之家三楼 A13-16号窗

口
027-87015583

黄陂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黄陂区前川街钓台道 19号劳动保

障楼
027-61005737

新洲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新洲区邾城街龙腾大道 797号 027-89350120

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汉南

区）人力资源局

1、芙蓉路华中智谷二期 A1栋四

楼 12号窗口；

2、汉南政务中心四楼 11号窗口

027-84735725
027-84752227

武汉市人社局东湖新技术开

发区分局

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777号光谷

公共服务中心
027-67880232

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政务中

心医社保就业一事联办综合

窗口

东湖风景区欢乐大道 301号 027-86779323
027-88230215

武汉长江新区社会事业局
武汉市长江新区汉口北大道 208

号
027-85998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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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资格认定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可申请最高额度 30万元、最长期限不超

过 3年的创业担保贷款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及条件

劳动年龄内的下列人员（含外地来汉创业人员），在我市

依法开办个体工商户、合伙经营及创办小微企业，可申请最高

额度不超过 30万元、最长期限不超过 3年的创业担保贷款：

1.城镇登记失业人员；

2.就业困难人员；

3.复员转业退役军人；

4.刑满释放人员；

5.高校毕业生（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归国学生）；

6.化解产能过剩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；

7.返乡创业农民工；

8.网络商户；

9.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；

10.自主创业农民。

上述对象中，已在非本人创办的企业（单位）参加职工基

本养老保险的，不能申请。

除助学贷款、扶贫贷款、住房贷款、购车贷款、5万元以

下小额消费贷款（含信用卡消费）以外，申请人在提交创业担

保贷款申请时，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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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合伙创业的，也可

按每人 30万元的额度实行“捆绑式”贷款，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

个人贷款总额度的 1.1倍（上限为 400万元）。

对还款积极、带动就业能力强、创业项目好的借款个人和

小微企业，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，但累计次数不得超

过 3次。

10万元及以下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，以及全国创业孵化示

范基地或信用社区（乡村）推荐的创业项目，获得设区的市级

以上荣誉称号的创业人员、创业项目、创业企业，经金融机构

评估认定的信用小微企业、商户、农户，经营稳定守信的二次

创业者等特定群体，免除反担保要求。

（三）补贴标准

借款利息上限为 LPR+150BP，财政部门按照实际贷款利率

的 50%给予贴息。LPR为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。

（四）文件依据

《市财政局关于转发省财政厅关于明确创业担保贷款财政

贴息有关政策标准的通知》(武财金〔2023〕1072)

（五）申请材料

1、《湖北省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审批表（个人）》（可在各区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窗口领取，A4规格）；

2、个人身份证件（已婚需提供配偶身份证件及结婚证）；

3、营业执照（系统可查询的不需要提供）；

4、符合条件的十类人员的相关佐证材料，并办理《就业创业

证》（就业创业证可通过鄂汇办 APP办理）；



22

申请合伙经营捆绑式贷款的，还需提供《合伙协议/章程》。如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法通过系统查验，还需提供《营业执照》等佐

无法通过系统查验，还需提供《营业执照》等佐证资料。

必要时可实地勘察和补充调查。

（六）业务流程

（一）线上办理：申请人可通过电脑端搜索汉融通-青创贷&
创业担保贷专区(https://whcd.hrtjrfw.com.cn/)，或手机端搜索“汉
融通”微信小程序，选择专区“青创贷&创业担保贷”填写申请，

经调查评估符合条件的，由银行放贷。

（二）线下办理：因特殊原因无法进行线上申报的，可采取线

下办理。申请人向《营业执照》登记注册地所在区就业部门（因服

务下沉基层，可向所在街道）申报，并填写《湖北省个人创业担保

贷款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；区就业部门 3个工作日完成资格认定，

经调查评估符合条件的，由银行放贷。

（七）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
受理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

江岸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

务中心
江岸区麟趾路 50号 027-82716792

江汉区人才与公共就业服

务中心
江汉区天门墩路 7号 027-85709036

硚口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硚口区建设大道 142号 027-83631915

汉阳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汉阳区墨水湖北路 105号 408室 027-84870307

武昌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武昌区解放路 530号 027-88936727

青山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青山区红钢城双洞人力资源市场 027-86419730

洪山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洪山区珞狮路 198号 027-877508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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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湖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东西湖区吴家山吴中街与金山大道

交叉口（两馆一中心）
027-83214382

蔡甸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蔡甸区树藩大街 445号 027-84948137

江夏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江夏区纸坊街道北华街东 10号

（市民之家）三楼 A1区 17798240860

黄陂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黄陂区前川街钓台道 19号劳动保

障楼
027-61005737

新洲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新洲区邾城街章林路 81号 027-89354873

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

资源局

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芙蓉路华中智

谷二期 A1栋四楼 12号窗口；汉南

区政务中心 11号窗口

027-84735725；
027-84752227

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

局

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777号
光谷公共服务中心

027-67880232

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人事

劳动局
武昌区沿湖大道 16号 027-86779323

武汉长江新区社会事业局
湖北省武汉市长江新区汉口北大道

208号 027-85998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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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创业培训补贴

（一）政策内容

针对劳动者不同创业阶段，创业培训分为五个不同课程。

针对有创业动机、缺乏现实可行的企业想法的劳动者组织开展

“产生你的企业想法”(GYB)培训；针对有创业动机、有初步企

业想法或具体可行项目或创办企业 6个月内(创办企业时间从领

取营业执照之口起计算，下同)的劳动者组织开展“创办你的企

业”(SYB)培训;针对创办企业 6个月及以上有改善企业意愿的劳

动者组织开展“改善你的企业”(IYB)培训；针对有强烈增长欲望、

希望打破企业发展瓶颈，企业雇员在 10人-200人，具备增长实

力和基础，掌握基本的企业管理知识的劳动者组织开展“扩大你

的企业”（EYB）培训；针对具备计算机和网络基础知识及操作

能力，有创业动机、有依托互联网创业的具体可行的项目或希

望已经创办的企业互联网化的劳动者组织开展网络创业培训。

其中法定劳动年龄内处于未就业或灵活就业状态的城镇登记失

业人员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（包括失地农民）、城乡未继续

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、贫困家庭（包括低保家庭）子女、

脱贫劳动力、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（毕业当年的 1月 1日至 12

月 31日，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

业教育类毕业生）、余刑两年内的服刑人员、戒毒康复人员、

省委、省政府批准的其他人员、创业初期创业者在我市创业培

训定点机构参加创业培训相关课程合格的，可按规定享受创业

培训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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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对象及条件

法定劳动年龄内处于未就业或灵活就业状态的城镇登记失

业人员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（包括失地农民）、城乡未继续

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、贫困家庭（包括低保家庭）子女、

脱贫劳动力、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（毕业当年的 1月 1日至 12

月 31日，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

业教育类毕业生）、余刑两年内的服刑人员、戒毒康复人员、

省委、省政府批准的其他人员、创业初期创业者，在我市创业

培训定点机构参加创业培训相关课程合格的。

（三）补贴标准

在我市创业培训定点机构参加创业培训相关课程合格的，

可享受 300-1500元/人的创业培训补贴。创业培训补贴同一课程

不可重复享受，且每人每自然年度只能享受一次。

（四）文件依据

1、省人社厅《关于印发〈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鄂人社发〔2018〕64号）

2、省人社厅《关于实施创业培训“马兰花计划”的通知》

（鄂人社函〔2021〕147号）

3、市人社局《关于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事项经办流程的通知》

（武人社发〔2017〕49号）

4、市人社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培训工作的通知》

（2021年 10月 25日印发）

（五）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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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个人申请创业培训补贴的需填写《武汉市就业创业

培训补贴申报审批表》（A4规格，可在武汉市人社局门户网站

下载，下同），并提供：

1、《武汉市就业创业培训学员登记卡》；

2、个人银行卡复印件 1份，拟留件；

3、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复印件

1份，拟留件。

（二）培训定点机构申请创业培训补贴的需填写《武汉市

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申报审批表》，并提供：

1、《武汉市就业创业培训学员登记卡》；

2、《培训补贴代为申请协议书》；

3、授课视频资料；

4、实行个人信用账户管理的，还需提供《就业创业培训个

人信用账户申请表》《就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申请汇总表》。

（六）业务流程

培训结束后，采取个人缴费方式参训的，由本人向选择的

培训定点机构所在区人力资源（社会保障）部门提出培训补贴

申请；培训定点机构垫付培训费的，由培训定点机构向所在区

人力资源（社会保障）部门提出培训补贴申请。区人力资源

（社会保障）部门按规定在 10个工作日内审核，公示 7天无异

议后，出具审核意见，送区财政部门按规定拨付资金。（采取

个人缴费方式参训的，培训补贴拨付至个人银行账户；培训定

点机构垫付培训费的，培训补贴拨付至培训机构银行基本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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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）。

（七）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受理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

江岸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

务中心
江岸区麟趾路 50号 027-82710330

江汉区人才与公共就业服

务中心
江汉区天门墩路 7号 027-85709029

硚口区劳动就业指导中心 硚口区建设大道 142号 027-83631980

汉阳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汉阳区墨水湖北路 105号 027-84886829
武昌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武昌区解放路 530号 027-88936727

青山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青山区新沟桥街道市政侧路青

山区人力资源市场 2楼 027-86419730

洪山区人才交流中心 洪山区珞狮路 198号 027-87292935

东西湖区就业促进中心
东西湖区吴家山吴中街与金山

大道交叉口（两馆一中心）
027-83891432

蔡甸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蔡甸区树藩大街 445号 027-84949305

江夏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
江夏区纸坊街道兴新街 124号

10楼 027-87010061

黄陂区劳动就业管理局
黄陂区前川街钓台道 19号劳

动保障楼
027-85901880

新洲区就业训练中心 新洲区邾城街章林路 81号 027-89354285

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

资源局

芙蓉路华中智谷二期 A1栋四

楼 11号窗口
027-84735725

武汉市人社局东湖新技术

开发区分局

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777号光

谷公共服务中心
027-63493049

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政务

中心医社保就业一事联办

综合窗口

东湖风景区欢乐大道 301号 027-86779323

武汉长江新区社会事业局
湖北省武汉市长江新区汉口北

大道 208号 027-85998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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